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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尊敬的客户，为维护您的权益，请在签署本授权书前，仔细阅读本授权书各条款，并充分理解本授权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是以加粗形式提示您注意的。如有任何疑问，请向经办行咨询。

致： 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人同意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辖内分支机构【以下统称“贵行”】为审核本人申请条件、信用管理、风险控制、征信异议处理等业务用途，查询本人信用信息，为此本人自愿向贵行做出以下不可撤销的授权并清楚理解其含义：
一、本人同意并不可撤销地授权：贵行在办理涉及本人的业务过程中（从业务申请至终止），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采集并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其他依法设立的征信机构提供符合相关规定的本人个人基本信息和信用信息（包括本人在贵行办理业务时产生的不良信息）。
二、本人同意并不可撤销地授权：贵行可以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在办理涉及本人以下业务过程中（从业务申请至业务终止），有权通过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其他依法设立的征信机构查询、打印、保存、使用符合规定的本人个人基本信息和信用信息（请在下述用途被选“□”内划“√”）：
本人或配偶的授信申请与审批、贷前调查与贷后管理或其他相关业务；
本人或配偶提供担保的授信申请与审批、贷前调查与贷后管理或其他相关业务；
    本人担任法定代表人、高管或出资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信申请与审批、贷前调查与贷后管理或其他相关业务；
本人担任法定代表人、高管或出资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担保人的授信申请与审批、贷前调查与贷后管理或其他相关业务；
本人担任法定代表人、高管或出资人的法人、商户或其他组织的特约商户的开户申请业务；
处理本人征信异议；
依法或经有权部门要求；
其他需要查询本人信用状况的情形（须具体说明）：               。
    三、贵行按照本人与贵行签署的信贷业务合同约定或短信服务约定的联系方式之一向本人发出还款或履行担保等提醒，即视为贵行向本人履行了信用信息采集【包含征信不良信息或违约信息（如有）】的告知义务。本人接收贵行提醒的联系方式如有变更，应及时书面通知贵行变更并到贵行办妥变更手续；因未到贵行办理变更手续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本人承担。
四、若本人在贵行的业务未获批准办理，本人同意贵行留存本授权书及本人信用报告等资料，无须退回本人。
五、本授权书自本人签字之日生效，征信查询授权至本人在贵行的相关业务终结之日止，征信采集授权至本人在贵行的相关业务终结后必要报送期止。
六、贵行超出授权查询本人信息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贵行承担。
授权人声明：贵行已依法向本人提示了相关条款，应本人要求对相关条款的概念、内容和法律效果做了说明，本授权书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同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

                                 授权人：                
               身份证件号码：
                                      年     月    日 













